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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 南 师 范 大 学 
 

师大教字〔2017〕48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赣南师范大学调课、代课、停课 

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经研究，现将《赣南师范大学调课、代课、停课管理规

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组织学习，并贯彻执行。 

 

 

赣 南 师 范 大 学 

2017 年 6月 26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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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南师范大学调课、代课、停课管理规定 
 

为规范教师教学工作行为，严明教学纪律，维护正常的教

学秩序，确保教学质量，结合我校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各教学学院应严格按照学校教学历和课程教学日历实

施教学，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，应严格执行教学安排，不可

随意更改、缩短教学时间或擅自取消。 

二、课表一经排定，不得擅自变动，任课教师必须严格按

照课表上课，原则上不允许调、代、停课。如确因特殊情况需

要调、代、停课的须办理相关手续。 

三、调课、代课、停课的界定： 

1．因故改变上课时间或上课地点的情况为调课。 

2．因故更换授课教师的情况为代课。 

3．因故停止课程表中安排的全部或部分课程教学，且当

时未决定补课的情况为停课。 

四、调课、代课、停课的报批手续及审批原则： 

1．教师因公出差、生病等特殊原因确需调课、代课、停

课者，须在教务系统中填写《赣南师范大学调课、代课、停课

申请表》（一式两份），并出具医院证明或相关单位证明。教务

处安排的公共课、公选课的调课、代课，由教师所在学院分管

教学的院领导签字同意报教务处审批；其他课由所在学院分管

教学的院领导审批，报教务处备案；凡是停课须经分管教学的

院领导同意，报教务处审批，由主管校长批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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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教师如无特殊原因，均应在开课的前 2 天办妥调课、

代课、停课手续，各教学单位及教务处根据调、代、停课原因

进行审批。经审批的申请一份存教务处，另一份存教学学院，

所在教学学院教学秘书分别将调、代、停课通知单汇总送达教

学班、任课教师、教室管理员等；教务处教学管理人员将教师

调、代、停课情况通知教学督导管理人员。 

3．每学期每门课程调课、代课、停课学时数累计不得超

过该课程总学时数的 10%。如确因特殊情况超过该限定时数

的，须经分管教学的院领导同意，报教务处审批，由主管校长

批准。如调课学时数一次超过该课程总学时数的 10%，则必须

安排教师代课。 

4．代课，原则上由学院选派相应职称的教师上课。 

五、教师调、代、停课工作应严格控制，教学学院应严格

按程序把关。未经批准不允许教师进行调、代、停课，否则视

为教学事故。对教学学院因未按要求把关造成不良后果的将追

究有关当事人责任。 

六、教师的补课工作，教学学院要规范程序、加强监督。

教师补课必须先到教务管理系统中查询教室空余情况，然后在

网上填写补课单，由教学学院同意并签字后交给教学秘书，教

学秘书须将教师填写的补课单交由补课班级的学生代表签字

证明，作为审核教师工作量的依据并提交教务处。 

七、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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赣南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7年 6月 26日印发 


